谈判内容及采购需求
本次采购项目为城区诉讼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，供应商必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，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。谈判报价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，供应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本次采购活动。

采购需求：
	序号
	岗位
	数量
	备  注

	1


	项目经理


	1人
	项目经理男女不限、45 周岁以下、具有物业管理服务经验、大专（含）以上学历、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、协调能力、身体健康。具有物业管理相关岗位证书。

	2
	财务管理
	1人
	具有会计证以及有财务工作经验

	3
	保洁员
	6人
	    以女性为主、年龄55周岁以下、责任心强、身体健康、能吃苦耐劳。

	以上所有人员上岗时需提供身份证（由采购人核验年龄）、无犯罪记录证明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。中标价包含上述所有人员的社保、税金


（1）确保主楼1至5层楼道、楼梯、审判法庭、楼顶、院落、大审判法庭、地下室、电梯、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保持干净整洁；

（2）负责对区域内消防器材的清洁以及日常管理，发现压力不足、损坏等情况应及时提醒；

（3）爱护配备的卫生设备；

（4）项目经理需要全天进行监督管理，确保区域干净整洁。同时在必要情况下，配合保障院内各类大型活动的开展；

（5）从业人员不准浓妆艳抹、留有纹身、不能出现明显夸张发色、严格规范仪容仪表，语言文明、行为举止端庄大方，工作期间着统一服装；

（6）负责区域内的除“四害”管理和卫生消毒工作；

（7）制定培训计划、考核管理办法，定期组织培训；

（8）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管理教育；

（9）对在清洁过程中看到或者听到的审判秘密必须予以保守，不得泄密，从业人员需签订保密协议。
